
关于申报 2024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第一批）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现就 2024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批）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本次集中申报的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省自然基

金）项目包括：青年基金项目、面上项目、优秀青年基金（以

下简称省优青）项目、杰出青年基金（以下简称省杰青）项目。

申报人应社会信用记录良好，具有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正式

受聘于依托单位且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

的时间在 6个月以上。不同项目类型的申报人还应符合对应申

报条件。

（一）青年基金项目

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省自然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

开展自由探索或目标导向的创新研究，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

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项目资助额度一般

不超过 15万元/项。申报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人男性年龄不超过 35周岁（1989年 1月 1日后出生），

女性年龄不超过 38周岁（1986年 1月 1日后出生），具有从事

基础研究所需的基本能力和条件。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

有 2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

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3.未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省自然基金项目。

4.在站博士后申报青年基金项目，须保证在站时间满足项目

实施时限要求。正在攻读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报。

（二）面上项目

支持科学技术人员围绕我省产业技术需求开展具有前瞻性、

创新性和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推动符合我省战略需求的重要

领域取得突破。项目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 10万元/项。申报人应

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执行期满之日未到退休年龄。

2.申报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具

有从事所申报领域的研究经历。

3.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面上项目数量累计不得超过 2项。

4.在站博士后申报面上项目，须保证在站时间满足项目实施

时限要求。正在攻读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报。

（三）省优青项目

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

好成绩、发展潜力较大的青年学者围绕我省产业技术需求开展

创新研究，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快速成长。项目资助额度一般

不超过 50万元/项。申报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人男性年龄不超过 38周岁（1986年 1月 1日后出生），

女性年龄不超过 40周岁（1984年 1月 1日后出生），须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

2.未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国家或省级杰青、优青（含海外

优青）项目。未获得过万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国家高层次人才

计划资助。

3.在站博士后、正在攻读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报。

（四）省杰青项目

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

出成绩的青年学者围绕我省产业技术需求开展创新研究，培养

一批进入国家和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项目资助额度

一般不超过 100万元/项。申报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人男性年龄不超过 40周岁（1984年 1月 1日后出生），

女性年龄不超过 43周岁（1981年 1月 1日后出生），须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

2.未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国家或省级杰青项目。未获得过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

资助。

3.在站博士后、正在攻读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报。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人同一申报年度仅限申报 1项省自然基金

项目（含其他批次项目类型）。有在研应结题未结题省自然基



金项目（2023年 12月 31日之前执行期满，未提交结题材料）

的项目负责人，暂停省自然基金项目申报。连续两年牵头申报

省自然基金项目未获得资助的，暂停一年申报。

（二）根据《省科技计划限项申报规定》，当年正在申报

其他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不得申报；有 2项及以上在研各类省科

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除项

目负责人以外的前 3位科研人员）有 3项及以上在研各类省科

技计划项目的不得申报。

（三）除纯理论研究外，申报人应面向产业需求凝练科学

问题。与科技创新引领标志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重点支持的 29

个攻关方向（《科技创新引领标志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2024—2027年）》（鲁政办字〔2024〕43号））联系紧密

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

（四）申报人应科学填写项目内容，项目一经立项，申报

时填写的相关内容将转为项目合同书对应内容。申报人应当就

申报材料全部内容征得参与人员和合作研究单位同意。

（五）项目申报人不得在同一年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

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不同申报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

请；不得将已获资助的项目重复提出申请。

（六）如项目涉及科技伦理与科技安全等相关问题，申报

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并以附件上传

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等相关证明。



三、申报方式

省自然基金项目申报人通过山东省科技云平台（http://clou

d.kjt.shandong.gov.cn/，2024－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

使用省政府统一服务门户注册的个人账号在线填报。无申报帐

号的老师请根据平台说明注册并绑定学校（不要绑定二级学院），

绑定后与科研处联系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帐号即可使用。

四、时间要求

为保证申请书质量，提高申报项目命中率，根据我校实际

情况，网上申报时间截至 2024年 6月 17日，提交后请及时联

系科研处进行形式审查和推荐，联系人：曾军，联系电话：810

9314。

科研处

2024年 5月 21日


